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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是一国政治、经济特定历

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其本身所存在

的功能和作用即关税职能。关税

作为外向型税收的代表，处于对

外开放的“一线”，与国家利益挂

钩，从国内外关税发展历史来看，

关税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

着国家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进

行动态的调整和改革。当前，立足

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在国际政治、

经济上的影响，已经不同于改革

开放初期，面临的双、多边财政关

系和利益协调也越来越复杂。研

究发达国家关税职能改革历程，

尤其是处于全球经济领先地位的

美国，借鉴其利用关税对国内外

资源进行战略性整合与配置的经

验，可以为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新发展阶段我国关税

职能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1年起我国进入新发展阶

段，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历史节

点上，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

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关税职能改革任务

更显艰巨，在国际、国内均承受巨

大冲击。从国外看，主要发达国家

经济复苏缓慢、需求不振，中国出

口最终目的地排名比较靠前的几

个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等，金

融危机之后的 GDP年增长率基本

在 3%以下，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

增长。我国多年来追求扩大出口

和贸易顺差的对外贸易战略面临

瓶颈，货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已由 2005 年的 34.36%缩减到

2020年的 17.65%，服务于传统对

外经济战略的关税职能已难以适

应新形势发展需要；从国内看，改

革开放 40多年，我国主要依靠要

素驱动和资源驱动经济增长，粗放

型发展模式的边际效应逐年递减，

从 2012年起，我国 GDP增速告别

过去 30多年平均 10%左右的高速

增长，下降到 7%左右，2019 年、

2020 年 GDP 增速仅为 6.1%和

2.3%，经济增长呈现出“新常态”

特征。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原有关

税职能已不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要

求，主要体现在：

（一）关税职能缺乏健全的法

律体系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

和时代特征的对外贸易实践，是培

育契合改革要求关税法律法规的

特殊土壤，但以《关税法》为牵引

的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出台，零散

的、局部的关税改革措施难以适应

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性要求；从国际

上看，对比梳理中美贸易摩擦中采

取的措施，美国将世界经贸规则作

为工具的基础，是其在国内可以找

到相应的法理依据，而我国关税制

度法律体系中空白领域较多，更缺

乏与自身经济体量相配套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在国际经济协调转

向“规则竞争”的阶段，有这种法

律源头上的欠缺会陷于被动。

（二）关税职能履行中各主体

地位有欠平等

为了足额征收税款，海关代表

的征税主体管理维度是单向的，主

要由海关向企业辐射，即海关是具

有强制性特点的监管者，履行关税

职能时重点关注的是“计税货物”

而不是“企业”，进出口企业等纳

税主体多为服从管理和足额纳

税，参与关税职能改革的主观能动

性不强，服务于纳税主体的第三方

服务体等社会组织的参与度更低。

各主体间地位的不平等，影响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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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履行关税职能的效果，也限制了

关税职能改革的空间。

（三）关税职能传递的信号解

读机制尚未完善

在发达国家陆续推行逆全球

化的今天，关税政策变动已经成为

一种国家间战略调整的先行信号，

这种信号的传递可以为国家调整战

略定位、应对开放风险提供参考。而

我国原有关税职能，更多是作为对

外贸易领域实现财政收入或产业调

节的工具，重视关税对本国进口方

向的影响，在出口贸易影响方面预

判不足，尤其对国外关税政策变动

的信号解读机制不够健全，关税职

能作用领域受限。

（四）关税税率手段相对单一

关税税率是履行关税职能的

主要手段，目前在总体水平和结

构设置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是税

率总体水平偏高。我国入世后，关

税平均总水平不断下调，2018 年

达到 7.5%，但仍高于欧美等发达

国家水平。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中间产品贸

易比重不断增长，偏高的税率水

平通过全球价值链被层层放大，

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全球经济资源

的配置和国家间利益的协调；二

是关税税率结构安排方面，“工具

箱”中的储备比较少。如对从量

税、复合税、选择税、季节税、反倾

销税和反补贴税等税种的应用较

少，多为透明度比较高的从价税，

以 2019年为例，我国关税最惠国

适用税率从价税占比达 99.7%（数

据来源于 WTO公布的 2020年的世

界关税概览，World Tariff Pro-

files）。

二、美国关税职能改革的

经验

（一）关税职能助推美国建立

了战后的世界贸易主导地位

二战后，美国具有了重建世界

政治经济秩序的雄心和能力，为了

让本国工业品打开世界市场，开始

推行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根据

贸易环境的变化重视关税的调节

职能，为美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从 1946到 1973年间，

美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阶段，“出

口额由 1946年的 690亿美元上升

到 1973 年的 2423 亿美元，增长

251%，每年平均递增 5%；同期进口

额由 420 亿美元上升到 2738 亿

美元，增长 551.9%，每年平均递增

7.2%”；20世纪末期，经历了短暂

战后繁荣的美国经济面临重重挑

战，内外承压下，美国政府选择在

自由贸易主义旗号下实施新贸易

保护政策，如克林顿政府推出“国

家出口战略”，广泛使用反倾销和

反补贴等关税措施，在保持低水

平关税平均税率的同时，关税改革

变得更具综合性，而且与传统贸易

保护不同，美国关税职能不断加大

价值判断的权重，凸显出关税政治

职能的作用。2016年特朗普入主

白宫后，美国贸易政策全面转向

保守，关税成为维持“美国优先”

和所谓“公平贸易”的有力武器。

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

的比重由 1985 年峰值的 32.25%

下降到 2018年的 24.15%，货物贸

易全球占比由 2000 年峰值的

15.57%下降至 2018 年的 10.9%。

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下，美国实施

了一系列关税加征政策，充分发挥

其政治职能，其中尤以针对中国的

贸易战最具代表性。

（二）关税职能为美国主导战

后众多国际规则提供了法律保障

除了一些历史上发挥过重要

作用的关税法案，《美国法典》中

还有大量关于关税职能的规定，

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先例的遵循

保证了法律设计的实用性和有效

性。而且在塑造世界贸易规则和

政治经济秩序时，美国政府兼顾

了关税职能的涉外性，对本国关税

法律的“赋权”未局限在国境范围

内。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已确立起世界工业霸主地位，

即主导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

（GATT）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

1974 年，美国在《贸易改革法》中

改革“自由贸易”政策为“公平贸

易”政策。按照该法新设的第 301

条，美国可以单方面认定国际贸易

的公平性，并可以对认定的不公平

贸易实施报复行为，实质上是将贸

易领域国内法有效力扩展到国际

范围，以公平之名行保护之实。

金融危机后，美国逐渐丧失在

WTO 等既有规则体系中的绝对领

导权，转而以双边、多边自由贸易

协定模式，撬动各方利益的协调

与平衡。美国凭借其庞大的经济

体量和贸易优势，在国际交往中

为不同的贸易伙伴划分出差异性

关税规则，如为了抗衡欧共体等

区域经济共同体，1988 年签署了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并在此协定

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2009年，奥巴马政府

宣布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意图通过盟友国间的多边

贸易安排将中国等非协定国家和

地区排除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外。

虽然 2017 年美国已宣布退出

TPP，但其从未停止过与相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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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更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努

力，力图通过有条件的低关税或

零关税贸易协定，重新启动对世

界新型经济、政治规则的塑造。

（三）关税职能的超经济意义

多次助力美国走出危机泥潭

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经

济，而且此次危机在历史上持续

时间最长，对美国包括关税在内

的财政政策影响很大。在关税职

能改革中，美国站在全球战略制

高点，重新确立了关税职能的内

涵、外延、地位和作用。奥巴马任

美国总统期间，对外在国际贸易

中坚持“公平贸易”，将美国具有

优势的劳动力、环境等非关税措

施标准嵌入贸易要求中，配合关税

措施使贸易保护手段更加灵活、隐

蔽。对内实行战略性关税政策，扶

持农业和高技术产业，力推制造业

回流和再工业化；特朗普接任后，

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发

起的贸易调查为序幕，在 2018年

到 2019年间，基本上对所有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分批次对中

国先进制造业进行精准打击；2021

年，新任总统拜登在《2021年贸易

议程》中，提出正在开展对华贸易

政策的全面审查，谋求广泛战略

安排下的、稳定的贸易行动。不难

看出，美国关税职能的改革已不局

限于经济目的，而是全面服务于国

家利益和战略需要。大国间关税

加征是预警，紧随其后的还有科

技、外交甚至军事方面的博弈，关

税职能改革已经成为国家整体战

略调整的信号。

（四）关税职能的不断演化塑

造了美国“公平贸易”形象

美国政府塑造“自由贸易”或

“公平贸易”形象，但没有囿于关

税“税收中性”理念，而是着眼于

产业政策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不

断丰富和完善关税职能手段，扩

展关税职能的改革空间。如从美

国致力于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开

始，就保持着世界范围内的低关

税国家姿态，但对本国经济发展

的差别性保护和调节并没有减弱。

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美国关税

简单平均的最惠国税率稳定在

3.3%到 3.5%之间（见图 1），变动

区间不大，关税职能改革主要体

现在对不同产业的税率结构调整

和多种税率手段的应用上。以税

率的结构性安排上为例，2019 年

美国关税税率变异系数为 261，中

国为 81；美国的 HS 编码中，税率

>3倍平均值的 6位数税目所占比

率为 7.3%、最惠国适用最高税率

为 350%，而中国分别为 2.2%和

65%（数据来源于 2012年《国际统

计年鉴》、WTO 公布的历年关税概

况），税率结构性安排落实产业政

策空间更大、针对性更强。

除了税率结构性安排手段，美

国还采用多种具有特殊税率的关

税制度，如除了从价税，同时设定

了从量税、复合税、选择税、季节

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等税种。

美国从量税率、复合税率等非从

价税的计税形式占总税目比例超

过 10%，加之 201条款、301条款等

贸易法案的配合，关税职能手段

的应用范围十分灵活。

（五）重视市场反应和企业参

与

关税职能改革不是政府单方

面行为，要重视企业的市场主体

作用。美国海关重视与商界的伙

伴关系，在关税政策制定中重视市

场的反应，将关税职能改革中的专

业性工作，及时推向社会和市场，

利益相关者甚至可以参与自贸协

定的谈判过程。这种多元关税职

能主体的培育意识，极大增强了

利用关税应对复杂贸易环境变化

的能力。

三、对我国的借鉴

（一）关税职能改革要及时回

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

场萎缩，不管发展趋势是经济全

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国家间关税

职能的影响程度只会越来越深。

图 1 2008-2019年美国简单平均的最惠国适用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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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全球化要求贸易伙伴间要降

低关税总水平，而逆全球化关税

更被演化为利益博弈的工具。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

际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分量，已经

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关税

职能服务于以要素驱动和资源驱

动参与全球经济阶段，有对效率性

价值倾向的选择，任务治税、高关

税壁垒、多层次优惠减免，适应的

是数量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

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关税职能不再是单纯

为财政收入，或者对本国的产业进

行保护和调节，要作为全球生产和

市场的平衡器，改革为服务于长期

市场竞争优势的培育，即利用我国

产业链齐全的生产优势和内需强

大的市场优势，助力提高经济发

展的质量。

（二）依法治税，将法律体系

的完善作为关税职能改革的逻辑

起点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关

税职能联通国内外，覆盖到国家

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现阶段，以《海关法》修订和《关税

法》制定为契机的关税职能改革，

可以为国家对外交往中的治理秩

序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是我

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途

径。在法律体系的完善过程中，要

充分结合关税职能贯通国内外发

展需要的特点，将以关税为代表

的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争夺，

定位于对全球利益再分配主导权

的争夺，一方面要以开放的视野进

行吸收借鉴，及时将关税领域的实

践经验总结和国际协调制度予以

立法转化，使我国在世界范围内

的关税职能履行具有法理依托和

广泛支持；另一方面，在正面扩大

国际合作同时，还要从反面扎牢

关税反制措施的法律围网，如提

高我国“反倾销税”、“反补贴税”

等贸易救济性关税的法定地位。

（三）关税职能改革要服务于

全球价值链战略布局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关税税

率不断降低，也有人质疑关税职能

改革的意义，但从以美国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全球分工合

作下，越是推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

自由化，关税的作用越不容小觑。

全球价值链已形成网状格局，包

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都可以凭借比较优势或规模效益，

在国际经济往来的各个环节互相

交叉、渗透，利用超出国界范围的

资源配置获得更高的收益。尤其

在贸易大国各自向全球价值链核

心布局的过程中，关税职能可以由

一个产业的政策扶持带动整个链

条上更多环节产业的配套发展，

以增强本国供应链的粘性和单位

要素投入的效益，刺激长期竞争

力的培育。

另外，关税合作是国家布局全

球价值链升级整体战略的重要组

成。以我国的经济体量，有条件通

过在双边和多边协作中推进高水

平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区域性零

关税适用，参与或主导国际高水

平贸易规则的制定。应对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

打压，自贸协定可以对关税加征

产生对冲效应，利用这种对冲效

应和自贸协定带来的价值链粘附

效应，我们可以主动参与而不是

盲目接受规则或被边缘化，以促

进更深程度的国际合作。

（四）与时俱进，关税职能手段

要多样化

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多边

主义的发展趋势，我国关税总水

平将继续逐步下调，在职能手段

履行中要综合运用关税结构、计税

形式、救济方式和非关税政策配

套，重视税率的结构性安排和与其

他经济手段的协调配合。以关税

税率结构性安排为例，吸收美国

等发达国家关税结构的设置经

验，一方面，不片面追求名义关税

税率产生的财政或保护作用，要

通过税率结构性安排，使关税职

能综合效果更加灵活、协调，我国

尤其要注重开放环境下使中间品

贸易的传导作用发挥得更加顺

畅；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税目设置

等专业技术规则，根据本国发展

需要进行税目调整。我国可以结

合海关属地纳税人制度的完善，

尤其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支

持，及时对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用

品增加税则号，使关税职能的服务

和支持更有针对性与贴合性。▲

参考文献：

[1]高阳. 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税收制
度产生的基本逻辑[J].国际税收，
2020（3）：57-66.

[2]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等.参与全
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

[J]. 中国工业经济，2018（7）：
24-42.

[3]谢地，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
经济学分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5）：121-143.

[4] 黄鹏，汪建新，孟雪 .经济全球化
再平衡与中美贸易摩擦[J].中国
工业经济，2018（10）：156-174.

[5] 美国的关税概览 (2009年)[J].世
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0
（2）：72.

[6]倪峰，侯海丽.美国高关税及贸易
保护主义的历史基因[J].世界社
会主义研究，2019（1）：48-57+95.


